       妊高征预测分析系统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一、技术及功能要求
1、检测方式：通过无创检测桡动脉脉搏波信号

2、适应范围：①对孕妇血流动力学监测，早期识别妊高征亚临床阶段

           ②监测妊高征，评估疗效。

★3、脉搏波传感器技术指标：

①.灵敏度≥6mV/kPa（≥4mV/g） ②.分线性度：0.5%   ③.量程：0～25g

④.重复性＜0.2%FS     ⑤.直线度＜0.7%FS  ⑥.滞后＜0.4%FS

★4、信号放大倍数：0～500连续可调

5、放大电路输入阻抗≥1000KΩ

6、共模抑制比 ≥80dB

7、具有波形显示功能,

8、采用模拟脉搏信号源，改变增益，在波形不出现失真时，各次波形系数的检测结果误差≤±3%。

9、具有妊高征指数趋势图打印功能：报告≥10项参数，且可同时打印妊高征指数趋势图，方便医生进行不同时期的对比，趋势图妊周范围1-43周，检测日期自动调整。具有专家诊断模快支持功能，可随时跟据姓名和门诊号查询病历。

10、具有检测结果自动备份和恢复功能

★11、自动判别波形、波形不规范自动报警、自动诊断及自动分类功能

12、自动打印中文报告单功能，可选择A4、B5或A5任一纸型打印。

★13、《注册证》可检测参数≥26项，包含但不限于：妊高征指数RI、胎儿发育指数FGI、平均压MAP、收缩压SYS、舒张压DIA、脉率PR、动脉压差DP、每分钟输出量CO、每博心博量SV、左心室有效泵力Vpe、心脏指数CI、心博指数SI、心肌耗氧量HOV、心肌血液供耗率HOL、波形系数K、外周血管阻力TR、肺循环阻力PAR、肺动脉楔压PAP、血管顺应性AC。 微循环半更新时间ALT、微循环半更新率ALK、微循环滞留时间TM、全血粘度V、有效血容量BV、体重指数WI、体表面积Q等检测参数。

14、妊高征评价指数：妊高征指数（RI）是血液流体动力学参数与高危妊娠因素（遗传、肥胖、高龄等）。

15、设备配备图文显示及输出设备一套，具体要求为：Win7操作系统、≥8G内存、≥128G硬盘、≥19寸彩色液晶显示器。
16、可移动台车1台

二、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交货时间：签订合同后10个日历天内完成货物安装、调试并交付使用。
2.履约地点：巴中市妇幼保健院。
3.付款方式：到货完成安装调试后，采购人按照招标文件及供应商响应文件内容对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最终验收合格后，供应商提供全额增值税普通发票（供应商未提供全额税票采购人有权拒付），采购人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供应商支付总货款的95%，余款5%于质保期满后无质量问题无息全额支付。
4.报价要求：供应商所报价格包括设备、物流、保险、劳务、安装、调试、 培训、服务、与医院现有信息系统对接接口费、税费等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即包干价。
5.质保要求
5.1设备质保期：1年。
5.2设备质保期内供应商免费负责设备维修维护工作，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故障报修后，应在2小时内做出响应，如4小时内无法电话解决问题，供应商维修工程师在接到故障报修后24小时内到达采购人现场修理和更换零件（元旦、春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法定节日除外），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否则由此造成采购人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5.3设备质保期内，如涉及更换配件的，则所换配件必须是原厂全新的，质保期外为终身维护，设备维修只收取配件费用，免收人工费、差旅费等其他费用。
5.4供应商应保证设备终身零配件供应，并在设备质保期内免费提供该设备所需的维修零配件。
5.5供应商保证设备年正常使用率大于95％（365 天/年计算），若 ≤95％则相应延长保修期。
5.6设备使用期内，当设备软件有升级版本时，成交供应商承诺及时为采购人提供免费升级服务。若需要与采购人其他平台相连接，无偿提供接口软硬件，并配合接入，保证正常运行。 
6.质量要求
6.1成交供应商须提供全新的货物（含零部件、配件等），表面无划伤、无碰撞痕迹，且权属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
6.2货物必须符合或优于国家（行业）标准，以及本项目磋商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与出厂标准。
6.3货物制造质量出现问题，成交供应商应负责三包（包修、包换、包退），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担，采购人有权到成交供应商生产场地检查货物质量和生产进度。
6.4项目进行履约验收前采购人不对所采购货物承担任何储存，运输，保管等责任，货物一切质量、安全问题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7.交货时应提供以下技术资料（如涉及）
7.1原产地证明书（由制造厂签发）；
7.2提供产品（包含主机和配套设备）的安装图纸及说明；
7.3提供产品（包含主机和配套设备）使用说明书、维护手册；
7.4备件手册、零件及易损件的图纸及相关资料；
7.5其他相关技术资料（包括报价产品的详细配置清单，产品技术参数及产品性能特点说明，产品的用户名单等文件）。
8.安装调试及验收：
8.1供应商负责设备安装、调试、培训。（医院验收合格前供应商负责本项目设备的安全）。
8.2货物到达现场后，供应商及时自行组织安装、调试，达到正常运行要求，保证采购人正常使用。所需的费用包括在报价中。
8.3成交供应商应就设备的安装、调试、操作、维修、保养等对采购人维修技术人员进行培训。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成交供应商应对采购人操作人员进行现场培训，直至采购人的技术人员能独立操作，同时能完成一般常见故障的维修工作。
9.其他
9.1提供售后服务有关资料及售后服务承诺。
9.2为保证售后的速度和质量，供应商或厂家应设有售后服务机构和设施，并配备受过专业培训的售后服务人员。
10.验收方式
验收标准：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与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及《巴中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项目合同履约验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巴财采[2021]21号）的要求、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的要求和响应文件及合同承诺的内容进行验收。 

    备注：商务要求为本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满足               

